废钢回收加工及配送生产线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受理公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环发2006[28]号)等有关规定，现将我局受理申请环评审批手续的废钢回收加工及配送生产线建设项目的有关信息予以公示，欢迎公众参与建设项目环评审批监督工作。
一、项目名称：废钢回收加工及配送生产线建设项目。
二、建设地点：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办事处梅园社区。
三、项目概要：玉溪富能再生资源有限公司废钢回收加工及配送生产线建设项目位于玉溪市红塔区北城街道办事处梅园社区。2016年5月30日，玉溪市红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以编码16530402421001对该项目进行备案。废钢铁是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发展废钢铁，提高废钢铁的供应能力，提高废钢消耗比，减少铁矿石的开采和利用，减轻生态压力，从资源配置的源头上减少碳排放，有着较高的实用价值和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废钢铁相对于铁矿石炼钢，可节约能源60%，节水40%，减少排放废气86%，废水76%，废渣97%，因此，废钢铁是一种可无限循环利节能环保的再生资源。
本项目为新建项目，占地面积约31999m2，年回收分拣处理80万吨废钢。项目区主要分为两个地块，包括生产车间2个，仓库2个，分为生产车间1#、2#和仓库1#、2#。生产车间1#主要为废钢回收、分拣、打包加工区；生产车间2#主要为废钢的分拣、切割和供应。仓库1#、2#主要存储废钢。项目车间建筑面积5780m2，仓库建筑面积7000m2。本项目主要以废钢回收、打包为主，不涉及废五金拆解，无废机油等危废产生。

四、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影响及采取的相应措施
施工期：
本项目已完成了施工期，根据技术人员现场调查，本项目施工期于2016年5月完成，施工时间为6个月，施工人数为10人。在整个施工期未接到周边居民的污染投诉。
运营期：
(一)废气污染防治
（1）运输车辆尾气
运输车辆尾气的主要污染物为SO2、NO2，根据《轻型汽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中国五阶段）估算，运输车辆尾气的污染物排放情况见表1。
表1 石油液化气污染物排放情况
	序号
	污染物
	排放速率（kg/h）

	1
	CO
	0.00088

	2
	NOX
	0.00033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运输车辆尾气为无组织排放，以无组织形式扩散。其产生量不大，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2）车间粉尘
废钢表面附着灰尘，生产过程中在分拣、切割、剪切等过程中会产生粉尘，根据物料平衡计算粉尘产生量为2t/a，该部分粉尘产生量小，主要以无组织排放为主。项目在建设中已将车间钢架结构6m以下部分设置为敞开式，便于车间通风，有利于粉尘扩散。因此，本项目车间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二）废水污染防治
本项目为简单的废钢回收、分拣及剪切，无生产废水。产区内不设食堂，职工不在厂区内食宿，只有的职工盥洗用水。本项目职工人数为60人，生产过程中洗手用水量为20L/人•d，因此，项目用水量为1.2m3/d，360m3/a。项目污水排放系数为0.85，因此污水量为1.02m3/d，306m3/a。
本厂生活污水的污染物浓度较小，主要以SS为主，且水量和水质较为稳定，污水依托玉昆钢铁公司处理后回用于玉昆公司高炉车间冲洗高炉渣，不外排。
(三)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1）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主要由职工生活过程产生，项目劳动定员60人，全年工作300天，生活垃圾产生量按1.0kg/（人·d）估算，生活垃圾产生量60kg/d，18t/a。生活垃圾交由当地环卫部门要求处理。
（2）氧化铁皮和碎铁屑
分拣、剪切、破碎过程中会产生一定量的氧化铁皮和碎铁屑，氧化铁皮和碎铁屑产生量约产品的0.02%，即氧化铁皮和碎铁屑量为160吨/年，经收集后出售给玉昆钢铁公司。
（3）废液压油和含油擦布、手套
按照《国家危险废物名单》进行鉴别，本项目固体废物中属于危险废物的是液压油（HW08-900-249-08）0.05t/a；含油废擦布、手套，产生于机械维护工序。在机械维修过程中，含油废擦布、手套年产生量约0.01t/a。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是职工办公、生活垃圾，生产过程中的氧化铁皮和碎铁屑、废液压油、含油擦布和手套等。其中生活垃圾委托环卫部门清运；氧化铁皮和碎铁屑经收集后出售给玉昆钢铁公司；废液压油、含油擦布等属于危险废物，依托玉昆钢铁公司高线车间内的危险废物暂存间收集后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本项目固体废物按照以上方法处置对环境影响较小。
 (四)噪声污染防治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作业过程中废品搬运、装卸的行车作业噪声、设备噪声以及进出厂区车辆噪声，噪声值在80-90之间。根据工程分析，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采取以下措施：生产设备安装减振垫，通过距离衰减及高差隔声等措施，对各厂界噪声昼间均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3类。
根据18083-2000《以噪声污染为主的工业企业卫生防护距离标准》，声源强度在90-95 dB（A）的企业，卫生防护距离为50m。本项目噪声源车间距离养殖散户100m，不在卫生防护距离范围内，项目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五、公示时间：2016年8月3日至2015年8月9日止。
 可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其他方式，向我局咨询相关信息，并提出有关意见和建议。
联系电话： 6986382          联系人：张鹏飞
红塔区环境保护局            2016年8月3日
